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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八日
華總一義字第○九一○○○二五五九○號


茲增訂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至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二百五十六條之一、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一至第二百五十八條之四及第二百五十九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六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二百十八條、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五十五條至第二百六十條及第三百二十六條條文，公布之。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刑事訴訟法增訂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至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二百五十六條之一、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一至第二百五十八條之四及第二百五十九條之一條文；並修正第六十一條、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百六十一條、第一百六十三條、第一百七十七條、第一百七十八條、第二百十八條、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五十五條至第二百六十條及第三百二十六條條文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八日公布
第六十一條　　送達文書由司法警察或郵政機關行之。
前項文書為判決、裁定、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者，送達人應作收受證書、記載送達證書所列事項，並簽名交受領人。
第一百三十一條　　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雖無搜索票，得逕行搜索住宅或其他處所：
一、因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執行拘提、羈押，有事實足認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確實在內者。
二、因追躡現行犯或逮捕脫逃人，有事實足認現行犯或脫逃人確實在內者。
三、有明顯事實足信為有人在內犯罪而情形急迫者。
檢察官於偵查中確有相當理由認為情況急迫，非迅速搜索，二十四小時內證據有偽造、變造、湮滅或隱匿之虞者，得逕行搜索，或指揮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執行搜索，並層報檢察長。
前二項搜索，由檢察官為之者，應於實施後三日內陳報該管法院；由檢察事務官、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為之者，應於執行後三日內報告該管檢察署檢察官及法院。法院認為不應准許者，應於五日內撤銷之。
第一項、第二項之搜索執行後未陳報該管法院或經法院撤銷者，審判時法院得宣告所扣得之物，不得作為證據。
第一百六十一條　　檢察官就被告犯罪事實，應負舉證責任，並指出證明之方法。
法院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認為檢察官指出之證明方法顯不足認定被告有成立犯罪之可能時，應以裁定定期通知檢察官補正；逾期未補正者，得以裁定駁回起訴。
駁回起訴之裁定已確定者，非有第二百六十條各款情形之一，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
違反前項規定，再行起訴者，應諭知不受理之判決。
第一百六十三條　　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得聲請調查證據，並得於調查證據時，詢問證人、鑑定人或被告。審判長除認為有不當者外，不得禁止之。
法院為發見真實，得依職權調查證據。但於公平正義之維護或對被告之利益有重大關係事項，法院應依職權調查之。
法院為前項調查證據前，應予當事人、代理人、辯護人或輔佐人陳述意見之機會。
第一百七十七條　　證人不能到場或有其他必要情形，得於聽取當事人及辯護人之意見後，就其所在或於其所在地法院訊問之。
前項情形，證人所在與法院間有聲音及影像相互傳送之科技設備而得直接訊問，經法院認為適當者，得以該設備訊問之。
當事人、辯護人及代理人得於前二項訊問證人時在場並得詰問之；其訊問之日時及處所，應預行通知之。
第二項之情形，於偵查中準用之。
第一百七十八條　　證人經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而不到場者，得科以新臺幣三萬元以下之罰鍰，並得拘提之；再傳不到者，亦同。
前項科罰鍰之處分，由法院裁定之。檢察官為傳喚者，應聲請該管法院裁定之。
對於前項裁定，得提起抗告。
拘提證人，準用第七十七條至第八十三條及第八十九條至第九十一條之規定。
第二百十八條　　遇有非病死或可疑為非病死者，該管檢察官應速相驗。
前項相驗，檢察官得命檢察事務官會同法醫師、醫師或檢驗員行之。但檢察官認顯無犯罪嫌疑者，得調度司法警察官會同法醫師、醫師或檢驗員行之。
依前項規定相驗完畢後，應即將相關之卷證陳報檢察官。檢察官如發現有犯罪嫌疑時，應繼續為必要之勘驗及調查。
第二百五十三條　　第三百七十六條所規定之案件，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認為以不起訴為適當者，得為不起訴之處分。
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　　被告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以外之罪，檢察官參酌刑法第五十七條所列事項及公共利益之維護，認以緩起訴為適當者，得定一年以上三年以下之緩起訴期間為緩起訴處分，其期間自緩起訴處分確定之日起算。
追訴權之時效，於緩起訴之期間內，停止進行。
刑法第八十三條第三項之規定，於前項之停止原因，不適用之。
第三百二十三條第一項但書之規定，於緩起訴期間，不適用之。
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　　檢察官為緩起訴處分者，得命被告於一定期間內遵守或履行左列各款事項：
一、向被害人道歉。
二、立悔過書。
三、向被害人支付相當數額之財產或非財產上之損害賠償。
四、向公庫或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支付一定之金額。
五、向指定之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或社區提供四十小時以上二百四十小時以下之義務勞務。
六、完成戒癮治療、精神治療、心理輔導或其他適當之處遇措施。
七、保護被害人安全之必要命令。
八、預防再犯所為之必要命令。
檢察官命被告遵守或履行前項第三款至第六款之事項，應得被告之同意；第三款、第四款並得為民事強制執行名義。
第一項情形，應附記於緩起訴處分書內。
第一項之期間，不得逾緩起訴期間。
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　　被告於緩起訴期間內，有左列情形之一者，檢察官得依職權或依告訴人之聲請撤銷原處分，繼續偵查或起訴：
一、於期間內故意更犯有期徒刑以上刑之罪，經檢察官提起公訴者。
二、緩起訴前，因故意犯他罪，而在緩起訴期間內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者。
三、違背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各款之應遵守或履行事項者。
檢察官撤銷緩起訴之處分時，被告已履行之部分，不得請求返還或賠償。
第二百五十五條　　檢察官依第二百五十二條、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三、第二百五十四條規定為不起訴、緩起訴或撤銷緩起訴或因其他法定理由為不起訴處分者，應製作處分書敘述其處分之理由。但處分前經告訴人或告發人同意者，處分書得僅記載處分之要旨。
前項處分書，應以正本送達於告訴人、告發人、被告及辯護人。緩起訴處分書，並應送達與遵守或履行行為有關之被害人、機關、團體或社區。
前項送達，自書記官接受處分書原本之日起，不得逾五日。
第二百五十六條　　告訴人接受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七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但第二百五十三條、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之處分曾經告訴人同意者，不得聲請再議。
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得聲請再議者，其再議期間及聲請再議之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應記載於送達告訴人處分書正本。
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案件，因犯罪嫌疑不足，經檢察官為不起訴之處分，或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之案件經檢察官為緩起訴之處分者，如無得聲請再議之人時，原檢察官應依職權逕送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再議，並通知告發人。
第二百五十六條之一　　被告接受撤銷緩起訴處分書後，得於七日內以書狀敘述不服之理由，經原檢察官向直接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聲請再議。
前條第二項之規定，於送達被告之撤銷緩起訴處分書準用之。
第二百五十七條　　再議之聲請，原檢察官認為有理由者，應撤銷其處分，除前條情形外，應繼續偵查或起訴。
原檢察官認聲請為無理由者，應即將該案卷宗及證物送交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
聲請已逾前二條之期間者，應駁回之。
原法院檢察署檢察長認為必要時，於依第二項之規定送交前，得親自或命令他檢察官再行偵查或審核，分別撤銷或維持原處分；其維持原處分者，應即送交。
第二百五十八條　　上級法院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者，應駁回之；認為有理由者，第二百五十六條之一之情形應撤銷原處分，第二百五十六條之情形應分別為左列處分：
一、偵查未完備者，得親自或命令他檢察官再行偵查，或命令原法院檢察署檢察官續行偵查。
二、偵查已完備者，命令原法院檢察署檢察官起訴。
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一　　告訴人不服前條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十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交付審判。
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二　　交付審判之聲請，於法院裁定前，得撤回之，於裁定交付審判後第一審辯論終結前，亦同。
撤回交付審判之聲請，書記官應速通知被告。
撤回交付審判聲請之人，不得再行聲請交付審判。
第二百五十八條之三　　聲請交付審判之裁定，法院應以合議行之。
法院認交付審判之聲請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認為有理由者，應為交付審判之裁定，並將正本送達於聲請人、檢察官及被告。
法院為前項裁定前，得為必要之調查。
法院為交付審判之裁定時，視為案件已提起公訴。
被告對於第二項交付審判之裁定，得提起抗告；駁回之裁定，不得抗告。
第二百五十八條之四　　交付審判之程序，除法律別有規定外，適用第二編第一章第三節之規定。
第二百五十九條　　羈押之被告受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視為撤銷羈押，檢察官應將被告釋放，並應即時通知法院。
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扣押物應即發還。但法律另有規定、再議期間內、聲請再議中或聲請法院交付審判中遇有必要情形，或應沒收或為偵查他罪或他被告之用應留存者，不在此限。
第二百五十九條之一　　檢察官依第二百五十三條或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為不起訴或緩起訴之處分者，對供犯罪所用、供犯罪預備或因犯罪所得之物，以屬於被告者為限，得單獨聲請法院宣告沒收。
第二百六十條　　不起訴處分已確定或緩起訴處分期滿未經撤銷者，非有左列情形之一，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起訴：
一、發現新事實或新證據者。
二、有第四百二十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第四款或第五款所定得為再審原因之情形者。
第三百二十六條　　法院或受命法官，得於第一次審判期日前，訊問自訴人、被告及蒐集或調查證據，於發見案件係民事或利用自訴程序恫嚇被告者，得曉諭自訴人撤回自訴。
前項訊問不公開之；非有必要，不得先行傳訊被告。
第一項訊問及調查結果，如認為案件有第二百五十二條至第二百五十四條之情形者，得以裁定駁回自訴，並準用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二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二項及第三項之規定。
駁回自訴之裁定已確定者，非有第二百六十條各款情形之一，不得對於同一案件再行自訴。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五日


任命吳文彥為高雄市政府工務局簡任第十職等處長，蕭宗煌為高雄市立美術館簡任第十職等館長。
任命鄭慶雄以簡任第十二職等為臺中縣政府簡任第十一職等參議。
任命陳水湖為福建省金門縣衛生局簡任第十職等局長。
任命張素玉、王惠玲、劉政宏、湯維堯、盧妙宜、林宗義、謝水生、李鉑、張清豐、鄧維偉、李忠仁、李寬、紀進生、林敏志、郭岱儒、許進益、尤俊人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正次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余文斌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柯孝宗、林彥君、黃翌弘、王裕宏、楊釗煒、王道育、胡光宜、武燕霞、馬博元、呂志堅、陳俊吉、劉公漢、李佳怡、林主恩、王俊義、郭毓琪、范厚祿、邱琬絢、陳雅惠、廖鴻達、徐韶慧、陳令欣、詹蕙瑜、徐澤玗、張鈞貽、楊國誠、孫守龍、賴怡君、何仲民、江慧芬、伍志翔、林文俊、陳信宏、林志明、楊淳媛為薦任公務人員。
任命林寶玉、林賢政、劉瑞蘭、林世松、盧富美、黃耀德、賴雅萍、黃美藝、林雪茹、王沛瑜、王正龍為薦任公務人員。
派林春谷、張繼忠、朱志鵬為薦派公務人員。
任命金苔苓、蔡德村、溫漢欽、趙光中、林延蕙、謝秀美、洪淑瑛、陳淑芬、歐淑貞、洪滿珠、李麗淑、陳巧芬、郁秀娟、蔡阿賓、李玉山、黃春桂、邱瑞珍、邱瀅竹、吳紫雲、鄒召祥、陳麗因、梁梅春、張麗蓉、謝永祺、黃鈴鈴、吳碧雯、蘇怡瑄、侯向如、林麗惠、李良琦、劉玉鑾為薦任公務人員，宗煥濱、張銘淇、江明霞、陳明德為薦任關務人員。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總統令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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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府前國策顧問蕭　錚，剛毅果斷，才思明敏。早歲瑰奇，專攻地政，拔萃超群，聲華夙著。先就讀於國立北京大學，後赴日、德鑽研農業經濟及土地行政，學貫中西，群倫共仰。抗戰軍興，遄返國門，投身土地改革，創辦中國地政學會暨中國地政研究所，研擬土地政策，培植地政專才，嘉謨碩畫，啟迪功深。歷任全國經濟委員會委員、經濟部政務次長、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等職，公忠恪慎，靖獻孔昭。行憲伊始，當選第一屆立法委員，致力農地改革法案，提昇農地生產效能，殫精竭慮，勞瘁弗辭。嗣任臺灣土地銀行董事長，輔助推動土地改革，促進農業經濟發展，福國利民，成效卓著，曾獲頒內政獎章。公餘勤於著述，闡揚基本國策，設立「地政學科海外獎學金」，獎掖後進，為國育才。晚歲應聘總統府國策顧問，襄贊中樞，勳猷益懋。遽聞溘逝，軫悼殊深，應予明令褒揚，以示政府篤念勳耆之至意。
總　　　統　陳水扁
行政院院長　游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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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事期間：九十一年二月一日至九十一年二月五日
二月一日（星期五）
新任行政院院長、總統府秘書長及各部會首長宣誓儀式
二月三日（星期日）
二ＯＯ二墾丁風鈴季
二月四日（星期一）
授勳前行政院長張俊雄、前副院長賴英照、前秘書長邱義仁
接見來台參加「2002年世界自由日慶祝大會」外賓
接見全國各縣市補教協會理事長、主要幹部暨第一屆中華民國補教師鐸獎得主
二月五日（星期二）
接見二○○○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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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應邀前往墾丁參加2002墾丁風鈴季開幕典禮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三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上午應邀前往墾丁參加2002墾丁風鈴季開幕典禮，及在交通部林陵三部長、屏東縣蘇嘉全縣長的陪同下，參觀世界風鈴大展，並致詞。
總統致詞內容為：
今天是屏東縣政府主辦「2002墾丁風鈴季」的開幕典禮，阿扁受邀來參加這個全國首創，甚至全世界也很罕見的文化觀光活動，心裡很高興亦很榮幸。這是阿扁繼去年在東港參加「黑鮪魚文化觀光季」後，再度應邀來到我們這個美麗的「東方夏威夷」。
屏東墾丁，三面環海，四季如春，綺麗的山海風光，及世界馳名的落山風、世界奇觀的候鳥過境，年年都吸引了成千上萬的遊客。它也是台灣民謠思想起的起源地，落山風的傳奇所在，保留了許多珍貴的文史及人文采風特色，是一個絕佳的旅遊觀光勝地。
為了使這些豐富的人文與自然資源更為精緻化，並提昇其國際知名度。這次由屏東縣主辦的「2002墾丁風鈴季」是台灣地方十二大節慶活動中，最重要也是最早推出的節慶。「墾丁風鈴季」藉由風鈴表達墾丁地區特有的「落山風」與「候鳥」的意象，使恆春原本來去無蹤的「候鳥」及無形無影的「落山風」，從此有了曼妙的姿態及悅耳的聲響。許多令人耳目一新的創意活動，如：世界風鈴大展，風鈴音樂舞蹈雜耍表演，風鈴車大遊行、風鈴燈塔、風鈴裝置藝術展、恆春民謠搖滾、風鈴藝術家大趕集、及屏東農漁特產品展售等活動，都令人期待。相信對於整合半島資源、開創文化觀光產業，及帶動國內旅遊風潮，振興地方經濟上，一定有實質正面的提昇作用。
開創地方觀光發展新格局，打造台灣成為歡樂、溫馨、永續的「觀光之島」，是政府一貫努力的目標。阿扁要感謝工作人員的辛勞及各位媒體記者小姐先生們對文化觀光事業過去、現在、未來所投入之心血，也感謝所有鄉親的支持與愛護，最後也要先向大家拜個早年，祝福大家闔家平安、萬事如意。阿扁相信藉由風鈴季的熱鬧開幕，一定可以讓台灣的國運昌隆「風」調雨順、台灣的經濟振翅高「飛」、好運連連！
總統接見二○○○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席格博士
中華民國九十一年二月五日
陳總統水扁先生今天下午接見二○○○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美國加州大學聖塔巴巴拉分校教授艾倫．席格（Alan J. Heeger）夫婦，除祝賀訪賓獲獎殊榮之外，也代表中華民國政府與人民，對他們專程來訪，表達誠摯歡迎之意。
總統並對席格博士在導電高分子方面的研究成果至為推崇，他說，訪賓的研發成果改變人類的視野及傳統資訊傳遞模式，是人類一項了不起的成就，他並請訪賓能就我國光電產業的發展，多提供意見，以作為政府及產業改進的參考。
在晤談中，總統也對與席格教授合作的錸德集團所屬錸德科技公司能將光電科技產品化，成為一家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光電科技公司，同時並注重研發，可謂已做到了生根台灣、佈局全球，立足台灣、放眼全世界，是台灣企業成功發展的典型，他也要表達祝賀之意。
席格教授則表示，作為科學家，所關切的在於是否能達成研發夢想，以及研發成果對人類的影響，他很高興他的研究成果能為大家所肯定。
不過席格也指出，科研固然相當困難，但更為困難的是，以科研成果來創業，特別是在新科技領域要創新企業，需要冒更大的風險，更要有勇氣；他表示，台灣有高素質科學教育，有能力把新科技運用在生活上及企業上，並用以創造財富，提升生活水準，前景相當看好。
隨後，總統在補充時表示，台灣過去被稱為美麗之島（Formosa），未來的新名詞、新形容詞則是「綠色矽島」，除了智慧島及科技島外，也是注重人文及以永續發展為基礎的「綠色矽島」，唯有如此才能成為科技的主人，而不成為科技的奴隸。
席格夫婦下午由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及錸寶科技公司董事長葉垂景等陪同，前來總統府拜會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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